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立法會 CB(2)254/07-08(06)號文件 

討 論 文 件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開 設 職 位 以 支 援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的 扶 貧 工 作  
 
 
目 的  
 
  我 們 建 議 在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勞 福 局 ）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編 外 職 位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以 支

援 扶 貧 工 作 ， 為 期 三 年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起 生

效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闡 述 有 關 建 議 。  
 
 
理 由  
 
政 策 承 諾  
 
2.   正 如 行 政 長 官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十 日 發 表 的

《 施 政 報 告 》 所 述 ， 扶 貧 是 政 府 當 局 未 來 五 年 的 重 點 工

作 之 一 。 勞 福 局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 已 負 責 監 督

及 統 籌 有 關 扶 貧 事 宜 。 隨 着 扶 貧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已 告 完

成 ， 行 政 長 官 宣 布 成 立 一 個 跨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的 扶 貧 專 責

小 組 （ 專 責 小 組 ） ， 由 勞 福 局 局 長 親 自 領 導 ， 全 面 統 籌

及 跟 進 有 關 扶 貧 事 宜 ， 包 括 扶 貧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實 施 。 勞

福 局 需 要 專 職 首 長 級 人 員 ， 以 支 援 扶 貧 的 工 作 。  
 
建 議 職 位 的 職 責  
 
3.   建 議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 名 為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 會 擔 任 專 責 小 組 秘 書 一 職 。 由 局 長 ／ 常

任 秘 書 長 ／ 部 門 首 長 等 高 級 官 員 所 組 成 的 專 責 小 組 負 責

推 動 扶 貧 的 工 作 ， 其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  
 

(a )  監 察 落 實 扶 貧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進 度 ；  
 
(b)  統 籌 政 府 的 扶 貧 工 作 ， 特 別 是 跨 越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而 與 扶 貧 相 關 的 事 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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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推 動 社 區 參 與 扶 貧 ， 宣 揚 自 助 自 強 的 精 神 ；

以 及  

 

(d)  探 討 有 關 研 究 、 調 查 及 分 析 ， 藉 以 加 強 對 扶

貧 的 了 解 ， 並 評 估 扶 貧 措 施 的 效 用 ， 以 及 爲

制 訂 政 策 提 供 意 見 。  
 
4.   專 責 小 組 會 定 期 向 政 務 司 司 長 呈 交 報 告 。 專 責

小 組 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在 推 行 其 負 責 的 各 項 措 施 時 ， 將 諮

詢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 勞 福 局 亦 會 定 期 向 立 法 會 匯 報 專 責

小 組 的 工 作 。 如 有 需 要 ， 亦 可 就 着 一 些 扶 貧 議 題 舉 辦 特

定 的 座 談 會 、 諮 詢 會 或 討 論 小 組 。 擬 議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 將 會 擔 任 專 責 小 組 秘 書 一 職 ， 職 責 包 括 擬

備 政 策 文 件 、 聯 絡 各 有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 以 及 擬 備 扶 貧

專 責 小 組 的 工 作 報 告 等 。  
 
5.   除 了 如 上 文 所 述 支 援 專 責 小 組 的 工 作 外 ， 擬 議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 將 就 監 督 以 下 事 項 擔 任 重 要 的

角 色 —  
 

(a )  成 立 和 推 行 兒 童 發 展 基 金 （ 基 金 ） ， 這 是 扶

貧 工 作 的 一 項 主 要 新 措 施 。 當 局 已 預 留 3 億

元 成 立 基 金 ， 用 以 鼓 勵 弱 勢 社 羣 的 兒 童 計 劃

未 來 和 培 養 正 確 的 人 生 觀 ， 藉 此 減 少 跨 代 貧

窮 ； 以 及  
 
(b)  研 究 如 何 理 順 、 整 合 和 提 升 現 時 由 勞 工 處 、

社 會 福 利 署 及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提 供 的 就 業 和 培

訓 ／ 再 培 訓 服 務 ， 及 推 出 和 試 行 “ 一 站 式 ”

就 業 支 援 服 務 的 先 導 計 劃 。 此 舉 旨 在 為 失 業

人 士 提 供 更 佳 的 協 助 和 落 實 “ 從 受 助 到 自

強 ” 的 目 標 。  
 
6.   擬 議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一 職 ， 將 由 四

個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提 供 支 援 ， 包 括 一 個 政 務 主 任 、 一 個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 一 個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和 一 個 助 理 文 書 主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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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擬 議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的 職 責 說 明 ， 載

於 附 件 1 。 扶 貧 組 的 擬 議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2 ， 而 勞 福 局

開 設 扶 貧 組 後 的 擬 議 組 織 圖 載 於 附 件 3。  
 
8.   由 於 與 扶 貧 相 關 的 事 宜 ， 涉 及 的 範 疇 既 廣 闊 亦

多 樣 ， 我 們 需 要 一 個 專 職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級 人 員

以 處 理 有 關 事 宜 ， 及 統 籌 政 府 扶 貧 的 工 作 。 為 了 在 較 長

遠 的 人 手 安 排 （ 即 本 文 件 中 的 建 議 ） 落 實 前 適 時 支 援 扶

貧 的 工 作 ， 我 們 已 根 據 獲 授 權 力 開 設 了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級 的 編 外 職 位 ， 為 期 六 個 月 ，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十 日 起 生 效 。 這 個 編 外 職 位 將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屆 滿 。 我 們 建 議 保 留 這 個 編 外 職 位 三 年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日 起 生 效 。 我 們 會 參 考 扶 貧 工 作 的 進 度 以 檢 討 進

一 步 保 留 這 個 職 位 的 需 要 。  
 
 
曾 考 慮 其 他 的 方 案  
 
9.   擬 議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的 職 務 在 層 次 和

繁 複 程 度 方 面 都 需 要 由 首 長 級 職 級 的 人 員 專 責 審 視 和 處

理 。 我 們 已 仔 細 研 究 可 否 重 行 調 配 現 有 的 首 長 級 職 位 以

吸 納 擬 議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一 職 的 工 作 。 然 而 ，

所 有 其 他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均 需 全 力 處 理 本 身 的 職 責 ， 要

他 們 在 不 影 響 履 行 現 有 職 責 的 情 況 下 兼 顧 扶 貧 職 務 ， 在

運 作 上 並 不 可 行 。  
 
 
對 財 政 的 影 響   
 
10.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 開 設 擬 議 的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職 位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所 需 增 加 的 年 薪 開 支 為

$1,428 ,000 元 ， 至 於 所 需 的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開 支 ） ， 則 為 $2,038 ,244 元 。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零 七 至 零 八 年 度 的 撥 款 支 付 增 加 的 開 支 ， 並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年 度 的 預 算 草 案 內 預 留 所 需 款 項 ，

支 付 這 項 建 議 及 上 文 第 6 段 所 述 支 援 人 員 的 開 支 。  
 
 
 
 

附件 1 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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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路 向  
 
11.   除 委 員 另 有 意 見 外 ， 我 們 計 劃 把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附 件 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扶 貧 ）  

職 責 說 明  
 
 
職 級  ︰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直 屬 上 司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副 秘 書 長 （ 福 利 ） 2 
 
 
主 要 職 務 及 職 責 ︰  

 

1 .  就 照 顧 貧 困 人 士 的 政 策 和 措 施 （ 特 別 是 牽 涉 不 同 政

策 局 的 範 疇 ） 與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聯 繫 ， 並 找 出

可 妥 善 配 合 和 提 高 效 率 之 處 。  

 

2 .  監 督 成 立 兒 童 發 展 基 金 的 工 作 並 為 此 提 供 政 策 方 面

的 意 見 ， 同 時 在 參 考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的 經 驗 後 ， 研 究

長 遠 推 動 弱 勢 社 羣 兒 童 發 展 的 模 式 。  

 

3 .  監 督 如 何 以 最 有 效 方 法 推 行 “ 一 站 式 ” 就 業 服 務 的

研 究 和 為 試 行 “ 一 站 式 ” 模 式 而 進 行 的 先 導 計 劃 。  

 

4 .  監 察 落 實 扶 貧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整 體 進 度 。  

 

5 .  擔 任 扶 貧 專 責 小 組 秘 書 。  

 



附 件 二  
 
 

扶 貧 組 的 擬 議 組 織 圖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扶 貧 )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政 務 主 任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助 理 文 書 主 任  

 

圖 例  

 

   

 建 議 開 設 的 編 外 首 長 級 職 位  

 



附件三

第一分科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1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4點)

 

* 獲立法會批准開設的編外職位以便借調一名公務員往僱員再培訓局

建議由二零零八年三月十日起開設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的編外職位，為期三年

首席助理秘書長(扶貧)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政務助理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2點)

第二分科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福利)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3點)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8點)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2點)(首長級薪級第2點)

第一組 第二組 康復組

康復專員

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及福利局

行政及資源管理組

勞工及福利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4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勞工及福利局勞工及福利局勞工及福利局(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勞工及福利局擬議組織圖

人力組

僱員再培訓局

行政總監 第三組 第四組 扶貧組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首長級薪級第3點)﹡ 首席助理秘書長(福利)1首席助理秘書長(人力)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